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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國防培育班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

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七、合作學校開設國防必

(選)修課程之規劃如

下： 

(一)授課內容及師資

來源，由各合作

學校規劃。 

(二)課程內容可配合

必修或多元選修

課程、社團活動

規劃，學分數由

合作學校自行規

定。 

(三)課程內容以軍事

概念為主軸，例

如全民國防教育

、軍種(兵科)介

紹、部隊特性說

明、軍事學校簡

介、智力測驗輔

導、基本體能訓

練、未來職涯發

展及國軍招募班

隊說明等。 

(四)課程內容應兼顧

國軍核心價值與

專業多元。各合

作學校自行下載

國軍人才招募網

站、本部陸、海

、空軍司令部與

憲兵、資通電軍

指揮部及全民防

衛動員署後備指

揮部所屬全球資

訊網提供之相關

課程教材，參考

運用。 

(五)合作學校得逕洽

（函文）各旅（

群）級（含比照

七、合作學校開設國防選

修課程之規劃如下： 

(一)授課內容及師資

來源，由各合作

學校規劃。 

(二)課程內容可配合

多元選修課程、

社團活動規劃，

學分數由合作學

校自行規定。 

(三)課程內容以軍事

概念為主軸，例

如全民國防教育

、軍種(兵科)介

紹、部隊特性說

明、軍事學校簡

介、智力測驗輔

導、基本體能訓

練、未來職涯發

展及國軍招募班

隊說明等。 

(四)課程內容應兼顧

國軍核心價值與

專業多元。各合

作學校自行下載

國軍人才招募網

站、本部陸、海

、空軍司令部與

憲兵、資通電軍

指揮部及全民防

衛動員署後備指

揮部所屬全球資

訊網提供之相關

課程教材，參考

運用。 

(五)合作學校得逕洽

（函文）各旅（

群）級（含比照

）部隊、軍事學

校等單位辦理部

配合現行教育部一百零八

年課綱規範，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已納課綱必修課程

，爰修正序文及第二款，

增列「必修」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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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部隊、軍事學

校等單位辦理部

隊參訪（見學）

及專題講演等相

關課程，並副知

地區招募中心協

調管制，另本部

相關單位視任務

狀況全力配合辦

理。 

隊參訪（見學）

及專題講演等相

關課程，並副知

地區招募中心協

調管制，另本部

相關單位視任務

狀況全力配合辦

理。 

九、招生作業費區分學期

開始及畢業報到二階

段作業，依招生作業

費核撥基準表（如附

件一）及下列規定，

由本部核定招生作業

費，並由本部指定軍

事機關撥入合作學校

帳戶： 

(一)學期開始之招生

作業費： 

      1.由合作學校

與本部簽訂

合作契約後

，於上學期

九月三十日

前、下學期

一月三十一

日前，正式

函文本部指

定軍事機關

申請成立國

防培育班，

並檢附國防

培育班應屆

畢業生報名

國軍班隊人

員名冊、國

防培育班人

員名冊、課

程規劃與入

帳委託書、

預訂執行經

九、招生作業費區分學期

開始及畢業報到二階

段作業，依「招生作

業費核撥基準表」（

如附件一）及下列規

定，由本部核定招生

作業費，並由本部指

定軍事機關撥入合作

學校帳戶： 

(一)學期開始之招生

作業費： 

      1.由合作學校

與本部簽訂

合作契約後

，於上學期

九月三十日

前、下學期

一月三十一

日前，正式

函文本部指

定軍事機關

申請成立國

防培育班，

並檢附國防

培育班應屆

畢業生報名

國軍班隊人

員名冊、國

防培育班人

員名冊、課

程規劃與入

帳委託書、

預訂執行經

一、為符法制體例，第一

項序文酌作修正；第

一款第一目增訂「新

臺幣」文字，以及增

訂核撥一萬五千元招

生作業費基準；新增

第二款第三目，係由

現行規定第十點軍校

正期班內三軍官校加

發作業費基準修正移

列；為提升士官二專

班招生成效，爰增訂

第四目「士官二專班

」加發作業費基準；

現行規定第三目目次

調整為第五目。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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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費表（範例

如附件二至

附件六），

經本部審核

通過後，核

發招生作業

費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或

三萬元。 

      2.合作學校未

依作業期程

函文辦理，

並檢附相關

資料者，本

部及所屬軍

事機關（構

）得不予受

理相關申請

。 

(二)畢業報到之招生

作業費： 

1.依合作學校

當年度一月

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

日止（ROTC

統計前一年

度成效）於

各軍事學校

及班隊總入

學（營）報

到人數計算

，次年度核

撥經費。 

2.應屆畢業生

二百人以下

學校，除前

述獎勵外，

另依報到人

數比例加發

次學年度招

生作業費。 

3.軍校正期班

費表（範例

如附件二至

附件六），

經本部審核

通過後，核

發招生作業        

費三萬元。 

      2.合作學校未

依作業期程

函文辦理，

並檢附相關

資料者，本

部及所屬軍

事機關（構

）得不予受

理相關申請

。 

(二)畢業報到之招生

作業費： 

1.依合作學校

當年度一月

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

日止（ROTC

統計前一年

度成效）於

各軍事學校

及班隊總入

學（營）報

到人數計算

，次年度核

撥經費。 

2.應屆畢業生

二百人以下

學校，除前

述獎勵外，

另依報到人

數比例加發

次年度招生

作業費。 

3.本款加發招

生作業費運

用比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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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學生報名

陸、海、空

軍軍官學校

，且報到人

數合計達三

人者，加發

次年度招生

作業費新臺

幣三萬元，

每增加一人

再加發一萬

元。 

4.士官二專班

：學生報名

陸軍專科學

校、海軍官

校二專班、

空軍航空技

術學院，且

報到人數合

計達二人者

，加發次年

度招生作業

費新臺幣二

萬元，每增

加一人再加

發一萬元。 

5.本款加發招

生作業費運

用比例：教

職員（軍訓

教官）或實

際協助國軍

招募校方人

員百分之七

十、學校百

分之三十（

各校視需求

可自行調整

，惟各項調

整比例不得

逾百分之十

）。 

職員（軍訓

教官）或實

際協助國軍

招募校方人

員百分之七

十、學校百

分之三十（

各校視需求

可自行調整

，惟各項調

整比例不得

逾百分之十

）。 

前項招生作業費

之編列、使用、核銷

由各合作學校自行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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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前項招生作業費

之編列、使用、核銷

由各合作學校自行辦

理。 

 十、學生報名陸、海、空

軍軍官學校，且報到

人數合計達三人者，

加發次年度招生作業

費三萬元，每增加一

人再加發一萬元。 

一、本點刪除。 

二、軍校正期班內三軍官

校加發作業費基準，

已移列第九點第二款

第三目規定，爰予刪

除。 

十、合作學校應屆畢業生

完成入學(營)報到達

下列任一基準者，即

符申請次學年度招生

作業費計三萬元(每

學期一萬五千元)，

說明如次： 

(一)軍官班隊：軍事

學 校 正 期 班 、

ROTC 入學報到人

數一人。 

(二)士官班隊：士官

二專班入學報到

人數一人。 

(三)士兵班隊：志願

士兵入營報到人

數一至五人。 

 一、本點新增。 

二、增列核撥申請次學年

度招生作業費計三萬

元(每學期一萬五仟

元)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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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一、合作學校應屆畢業

生完成入學(營)報到

達下列任一基準者，

即符申請次學年度招

生作業費計六萬元(

每學期三萬元)，說

明如次： 

(一)軍官班隊：軍事

學 校 正 期 班 、

ROTC 入學報到人

數二人。 

(二)士官班隊：士官

二專班入學報到

人數二人。 

(三)士兵班隊：志願

士兵入營報到人

數六人。 

(四)教育部核定為偏

遠、特殊偏遠、

極度偏遠或非山

非市之學校，前

三款軍官、士官

及士兵等班隊，

入學(營)報到人

數合計達三人。 

十一、合作學校應屆畢業

生完成入學(營)報

到達下列任一基準

者，即符申請次年

度招生作業費。未

符申請之合作學校

，俟達到基準後，

再續予核撥： 

(一)軍官班隊：軍事

學 校 正 期 班 、

ROTC 入學報到人

數二人。 

(二)士官班隊：士官

二專班入學報到

人數四人。 

(三)士兵班隊：志願

士兵入營報到人

數八人。 

(四)教育部核定為偏

遠、特殊偏遠、

極度偏遠或非山

非市之學校，前

三款軍官、士官

及士兵等班隊，

入學(營)報到人

數合計達四人。 

針對申請次學年招生作業

費基準，增列核撥經費額

度之說明，並參酌民間學

校就學人數逐年減少及各

班隊年度招募成效，修正

第二款至第四款申請基準

。 

十二、未符申請之合作學

校，俟達到基準後，

再續予核撥。 

 一、本點新增。 

二、說明合作學校年度未

達申請基準，則不予

核撥撥次學年度招生

作業費。 

十三、本部每年辦理績優

合作學校評核一次

，並於公開場合頒

發績優獎牌(座)，

評核基準如下： 

(一)軍官班隊：軍事

學 校 正 期 班 、

ROTC 入學報到人

十二、本部每年辦理績優

合作學校評核一次

，並於公開場合頒

發績優獎牌(座)，

評核基準如下： 

(一)軍官班隊：軍事

學 校 正 期 班 、

ROTC 入學報到人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為明定辦理績優合作

學校評核基準，係「

各班隊」第一名之合

作學校，承辦人員一

員授予國防部獎狀，

爰修正第二項，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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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數前三名學校。 

(二)士官班隊：士官

二專班入學報到

人數前三名學校

。 

(三)士兵班隊：志願

士兵入營報到前

三名學校。 

前項各班隊績優

合作第一名之學校，

得薦報承辦人員一員

同步授予頒發國防部

獎狀。 

數前三名學校。 

(二)士官班隊：士官

二專班入學報到

人數前三名學校

。 

(三)士兵班隊：志願

士兵入營報到前

三名學校。 

前項績優合作第

一名之學校，得薦報

承辦人員一員同步授

予頒發國防部獎狀。 

「各班隊」文字。 

十四、參加國防培育班之

學生，計畫於畢業

後加入 ROTC 者，

合作學校可逕與

ROTC 專業大學及開

設 ROTC 教育中心

之大學接洽，獎勵

條件與作法自訂。 

十三、參加國防培育班之

學生，計畫於畢業

後加入 ROTC 者，

合作學校可逕與

ROTC 專業大學及

開設 ROTC 教育中

心之大學接洽，獎

勵條件與作法自訂

。 

點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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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一：招生作業費核撥基準表(修正後) 

項次 作業階段 開班人數 招生作業費 核撥期程 

一 學期開始 

不限 
15,000 元或 

30,000 萬元 
每學期乙次 

合作學校於簽訂合約後，須向三軍司令部函文
申請成立「國防培育班」招生作業費 3 萬元。 

二 畢業報到 

報到人數獎勵 

每年乙次 

12~16 人 6 萬元 

17~21 人 8 萬元 

22~26 人 10 萬元 

27~31 人 12 萬元 

32~36 人 14 萬元 

37~41 人 16 萬元 

42~46 人 18 萬元 

47~51 人 20 萬元 

52~56 人 22 萬元 

57~61 人 24 萬元 

62~66 人 26 萬元 

67~71 人 28 萬元 

72~76 人 30 萬元 

以下每增加 5 人，加發招生作業費 2 萬元整。 

報到人數比例獎勵 

(應屆畢業生 200 人以下學校) 

每年乙次 

25%~39% 6 萬元 

40%~54% 12 萬元 

55%~69% 18 萬元 

70%~84% 24 萬元 

85%~100%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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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項作法係合作學校總入學(營)報到人數。 

2.本項加發招生作業費運用比例：教職員(軍訓

教官)或實際協助國軍招募校方人員 70%、學

校 30%(各校視需求可自行調整，惟各項調整

比例不得逾 10%)。 

3.統計時間為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ROTC

統計前一年度成效)，次年度核撥經費。 

修正說明：  

一、刪除「/報到」文字，以符現行執行作法。 

二、近年少子化趨勢，各校學生人數逐年降低，直接影響各校招募成效，爰修

正報到人數之獎勵，將報到人數級距自「15 至 19 人，加發作業費六萬元」

，修正為自「12 至 16 人，加發作業費六萬元」，每增加五人，加發作業費

二萬元，以提升民間學校協助國軍招募(生)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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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一：招生作業費核撥基準表(修正前) 

項次 作業階段 開班/報到人數 招生作業費 核撥期程 

一 學期開始 

不限 3 萬元 每學期乙次 

合作學校於簽訂合約後，須向三軍司令部函文

申請成立「國防培育班」招生作業費 3 萬元。 

二 畢業報到 

報到人數獎勵 

每年乙次 

15~19 人 6 萬元 

20~24 人 8 萬元 

25~29 人 10 萬元 

30~34 人 12 萬元 

35~39 人 14 萬元 

40~44 人 16 萬元 

45~49 人 18 萬元 

50~54 人 20 萬元 

55~59 人 22 萬元 

60~64 人 24 萬元 

65~69 人 26 萬元 

70~74 人 28 萬元 

75~79 人 30 萬元 

以下每增加 5 人，加發招生作業費 2 萬元整。 

報到人數比例獎勵 

(應屆畢業生 200 人以下學校) 

每年乙次 

25%~39% 6 萬元 

40%~54% 12 萬元 

55%~69% 18 萬元 

70%~84% 24 萬元 

85%~100%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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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項作法係合作學校總入學(營)報到人數。 

2.本項加發招生作業費運用比例：教職員(軍訓

教官)或實際協助國軍招募校方人員 70%、學

校 30%(各校視需求可自行調整，惟各項調整

比例不得逾 10%)。 

3.統計時間為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ROTC

統計前一年度成效)，次年度核撥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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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四-一：課程規劃範例(修正後) 

國防培育班教學綱要(社團活動範例) 

課程名稱 國防教育 

節數 6 或 12 節(小時) 

學習目標 
國軍各軍種行列介紹 

瞭解各軍種建軍備戰任務 

教學大綱 

一、 職涯發展願景 (0.5 或 1 節) 

二、 智力測驗輔導 (0.5 或 1 節) 

三、 大學儲備軍官團概述 (1 或 2 節) 

四、 陸軍、憲兵概述 (1 或 2 節) 

五、 海軍、海陸概述 (1 或 2 節) 

六、 空軍、防空飛彈概述 (1 或 2 節) 

七、 通資電、海巡、後勤、政戰概述 (1 或 2 節) 

參訪活動 安排國軍單位及學校參訪或體驗活動 

授課教師 學校老師、教官、招募中心招募人員 

修正說明：考量本教學綱要適用於「社團活動」方式授課，爰修正本附

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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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四-一：課程規劃範例(修正前) 

國防培育班教學綱要(多元選修範例) 

課程名稱 國防教育 

節數 6 或 12 節(小時) 

學習目標 
國軍各軍種行列介紹 

瞭解各軍種建軍備戰任務 

教學大綱 

八、 職涯發展願景 (0.5 或 1 節) 

九、 智力測驗輔導 (0.5 或 1 節) 

十、 大學儲備軍官團概述 (1 或 2 節) 

十一、 陸軍、憲兵概述 (1 或 2 節) 

十二、 海軍、海陸概述 (1 或 2 節) 

十三、 空軍、防空飛彈概述 (1 或 2 節) 

十四、 通資電、海巡、後勤、政戰概述 (1 或 2

節) 

參訪活動 安排國軍單位及學校參訪或體驗活動 

授課教師 學校老師、教官、招募中心招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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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四-二：課程規劃範例(修正後) 

國防培育班教學綱要(必修或多元選修範例) 

課程名稱 國防教育 

節數 每週 2節(小時)，共 20 週 

學習目標 
國軍各軍種行列介紹 

瞭解各軍種建軍備戰任務 

教學大綱 

第 1 週：職涯發展願景 

第 2 週：智力測驗輔導 

第 3 週：大學儲備軍官團概述 

第 4 週：參訪活動 

第 5 週：陸軍概述 

第 6 週：憲兵概述 

第 7 週：參訪活動 

第 8 週：海軍概述 

第 9 週：海陸概述 

第 10 週：參訪活動 

第 11 週：空軍概述 

第 12 週：防空飛彈概述 

第 13 週：參訪活動 

第 14 週：通資電軍概述 

第 15 週：海巡概述 

第 16 週：後勤概述 

第 17 週：政戰概述 

第 18 週：軍醫概述 

第 19 週：參訪活動 

第 20 週：全民國防 

參訪活動 安排國軍單位及學校參訪或體驗活動 

授課教師 學校老師、教官、招募中心招募人員 

修正說明：考量本教學綱要適用於「必修或多元選修」方式授課，爰修

正本附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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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四-二：課程規劃範例(修正前) 

國防培育班教學綱要(社團活動範例) 

課程名稱 國防教育 

節數 每週 2節(小時)，共 20 週 

學習目標 
國軍各軍種行列介紹 

瞭解各軍種建軍備戰任務 

教學大綱 

第 1 週：職涯發展願景 

第 2 週：智力測驗輔導 

第 3 週：大學儲備軍官團概述 

第 4 週：參訪活動 

第 5 週：陸軍概述 

第 6 週：憲兵概述 

第 7 週：參訪活動 

第 8 週：海軍概述 

第 9 週：海陸概述 

第 10 週：參訪活動 

第 11 週：空軍概述 

第 12 週：防空飛彈概述 

第 13 週：參訪活動 

第 14 週：通資電軍概述 

第 15 週：海巡概述 

第 16 週：後勤概述 

第 17 週：政戰概述 

第 18 週：軍醫概述 

第 19 週：參訪活動 

第 20 週：全民國防 

參訪活動 安排國軍單位及學校參訪或體驗活動 

授課教師 學校老師、教官、招募中心招募人員 

 


